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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13樓
承辦人：科員 翁郁晴
電話：03-3322101#7353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4712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人給字第11300045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3000455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退撫給與領受人之金融機構帳戶遭列為警示帳戶，致

其退撫給與無法入帳之處理方式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銓敘部113年7月16日部退四字第1135719826號函辦理，

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本案經銓敘部轉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

會）113年7月1日金管銀法字第1130140332號書函意見如

下，請貴機關（學校）配合辦理：

(一)查「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管理辦法）第13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客戶開立

之其他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尚未解除，銀行應拒

絕客戶之開戶申請，但其他法律另有得開立帳戶之規

定，不在此限。

(二)次查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」第66條第1項規定略

以，該法所定退撫給與一律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，又同

法第69條第2項並定有開立專戶之規定，自屬前開管理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3000495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7/19 14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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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所定得排除適用之範圍。

(三)綜上，如有金融機構逕以退撫給與領受人警示帳戶尚未

解除為由，拒絕再為其開立金融帳戶或專戶，致退撫給

與無法入帳之個案情形，可請退撫給與領受人提供相關

金融機構名稱及具體個案資料予金管會銀行局，俾該局

瞭解及協助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副本：

48


